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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东证〔2023〕17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范力 

—————★————— 
关于张家港先锋自动化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 5期）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： 

张家港先锋自动化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辅导

对象”、“公司”或“先锋股份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

吴证券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

法(2020年修订)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

有关规定,以及《张家港先锋自动化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东

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

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:



 2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东吴证券，在本期辅导内，

东吴证券委派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组成了先锋股份上市辅

导工作小组，成员包括章龙平、柳以文、陈辛慈、吴锟、赵婧、

何亚东、尤欣、杨子忻，其中，章龙平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。上

述人员均具有证券执业资格，具备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

和技能，且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。 

辅导期内，辅导成员均勤勉尽责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

定及《辅导协议》的相关条款履行辅导职责。本辅导期内，辅导

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化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1、辅导时间 

本辅导期间，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。 

2、辅导方式 

根据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，东吴证券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文件

核查、个别答疑、与各部门对接辅导工作、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

或内部沟通会、实地走访或当面访谈等多种方式，有序开展辅导

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本辅导期间，东吴证券辅导工作小组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： 

（1）督促辅导对象实现独立运营，做到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

财务、机构独立完整，协助辅导对象规范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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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督促辅导对象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

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，促进接受辅导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

意识。 

（3）对辅导对象最新经营情况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

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，对公司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其他急

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本辅导期间，北京市盈科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、信永中和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协助东吴证券，帮助辅导对象解决

和整改问题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公司募投项目具体实施细节尚未确定，募投项目用地也尚未

取得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现阶段，先锋股份正积极与当地政府协商募投用地，目前已

初步确定意向地块；东吴证券将督促辅导对象尽快确定募投项目

具体内容，并根据有关规定解决辅导期内发现的其他问题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包括章龙平、柳以文、陈辛慈、

吴锟、赵婧、何亚东、尤欣、杨子忻，其中，章龙平任辅导工作

小组组长。拟开展的辅导工作主要有东吴证券会同北京市盈科

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不定期召开内部会议讨论尽职调查过程中发行的问题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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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导机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姓名：杨伟 

电话：0512-62938598 

邮箱：yangw@dwzq.com.cn 

特此报告，请审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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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关于张家港先锋自动化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 5期）之辅

导机构签章页） 

 

本期辅导人员签名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章龙平         柳以文         陈辛慈         吴  锟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赵  婧         何亚东         尤  欣         杨子忻 

 

 

 
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2023 1 7


